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

研究成果評審要點 
99.04.08 9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1.04.26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2.6.1 111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4.3.27 113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4.5.8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第 4 點 

一、資訊工程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確保學生兼俱實務與學術研究能力，依據「國立臺中教

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」第二點之規定，辦理研究成

果發表會，特訂定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成果評審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

點)。 

二、研究成果發表之評審委員由本系教師就相關研究領域推薦人選。 

三、成果發表及複審 

(一)成果發表採「口頭報告」或「海報展示」發表方式評比。 

(二)成果發表評分方式依成果發表會當天之表現評分，由評審委員評分排名。 

(三)成果發表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，一百分為滿分，未通過者，其研究成果須經指導教授

審閱，確認補足完備後，得於當年度十月三十一日前申請並完成複審，當年度之成

果發表複審以申請一次為限。 

(四)複審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，一百分為滿分，複審成績及格者，視為通過研究成果發表

會。 

四、獎勵方式 

(一)依評審結果每場各取優等一名與佳作若干名。 

(二)佳作獎項得從缺。 

五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